[bookmark: _GoBack]2018年红河州重大政策和重点项目绩效执行结果说明

2018年全州共选定评价2017年重点民生支出项目及社会关注的热点、焦点支出项目103个，比上年增加5个项目，增长5%、部门整体支出选定评价31个部门，比上年增加15个部门，增长94%，两项评价涉及资金共48.78亿元。蒙自市2018年率先开展了《蒙自县行政事业单位公务卡管理暂行办法》财政政策项目绩效评价，评价结果为“良”，开启了我州预算绩效管理财政政策绩效评价试点的先河。
[bookmark: OLE_LINK1]全州103个项目评价结果为：优23个、良60个，中19个、差1个，“良”及以上等级占完成评价项目总数的80.6%；“中”及以下等级占完成评价项目总数的19.4%。全州31个部门整体支出项目评价结果为优3个、良26个、中2个，“良”及以上等级占完成评价项目总数的93.5%；“中”级占完成评价项目总数的6.5%。其中：州本级选定评价重点项目27个，部门整体支出评价6个部门，涉及资金15.49亿元。项目评价结果为优4个、良18个、中4个、差1个；部门整体支出项目价结果为良6个。同时，不断强化绩效评价结果反馈及应用，督促部门及县市进行整改，并推动将部分绩效评价结果应用于预算安排和政策调整。一是评价结束后，将评价结果及时反馈到相关预算部门(单位)，明确预算部门(单位)根据评价结果和整改建议，及时研究制定整改措施，积极落实结果应用，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将整改情况反馈州财政局。二是将州本级安排及上级转移支付资金安排的27个重点项目、6个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情况通报上报州委、州政府、州人大、州政协等部门参阅。三是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有关规定，通过红河州政府重点工作通报网站对所有绩效评价结果通报情况进行了信息公开。

